
苗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
序及裁罰基準總說明 

    苗栗縣政府為處理本府主管學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本

法）規定之事件，予以適當、合理及公平之裁處，特訂定本基準，

重點如下： 

一、本基準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訂定調查小組之組成時間及任務。(第二點) 

三、明定審議小組之代表組成及性別比例。(第三點) 

四、違反本法之裁罰基準。(第四點) 

五、訂定本府得加重或減輕罰則之情形。(第五點) 
 

 

 

 

 

 

 

 

 

 

 

 

 

 

 

 

 

 

 

 

 

 

 

 



苗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
罰基準逐點對照表 

規定 說明 

一、苗栗縣政府（下稱本府）為處理

本府主管學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

法（下稱本法）規定之事件，予

以適當、合理及公平之裁處，特

訂定本基準。 

本基準訂定之目的。 

二、本府知悉涉嫌違反本法規定情事

者，得組成調查小組實地稽查、

蒐證。 

考量校園性別事件之個別差異性，訂

定本府於知悉所主管學校涉嫌違反本

法規定事件時，得組成調查小組實地

稽查、蒐證。 

三、為達公平、公正起見，本府對違

反本法規定之罰鍰，得聘請具有

性別平等意識之專家學者及律師

代表組成審議小組審議之，其中

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之三分之一。 

明定審議小組之代表組成及性別比

例。 

四、本府處理違反本法之事件裁罰基

準如附表。 

違反本法之裁罰基準。 

五、違反本法規定應受裁罰者，經審

酌下列情形，認依第四點所定裁

罰基準處罰仍屬過輕或過重者，

得在法定處罰金額額度內，予以

加重或減輕處罰，並應敘明加重

或減輕之理由；必要時，並得提

經苗栗縣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討論議決： 

(一)違反本法所定義務行為應受責難

程度。 

(二)對學生受教權、人格尊嚴及人身

安全等事項所生影響。 

(三)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利益。 

(四)受處罰者之資力。 

一、本基準係就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

一項所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

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所得之利益，並得考量受處

罰者之資力。」予以具體化，並容

許一定限度之彈性。 

二、爰於本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第五

點中明定，適用裁罰基準後之加

重或減輕處罰理由，並於必要時，

得提經苗栗縣政府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討論議決之。 

 

 

 

 



苗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 

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 

一、苗栗縣政府（下稱本府）為處理本府主管學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

法（下稱本法）規定之事件，予以適當、合理及公平之裁處，

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府知悉涉嫌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者，得組成調查小組實地稽

查、蒐證。 

三、為達公平、公正起見，本府對違反本法規定之罰鍰，得聘請具

有性別平等意識之專家學者及律師代表組成審議小組審議之，

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 

四、本府處理違反本法之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五、違反本法規定應受裁罰者，經審酌下列情形，認依第四點所定

裁罰基準處罰仍屬過輕或過重者，得在法定處罰金額額度內，

予以從重或從輕處罰，並應敘明加重或減輕之理由；必要時，

並得提經苗栗縣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議決： 

   （一）違反本法所定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二）對學生受教權、人格尊嚴及人身安全等事項所生影響。 

   （三）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利益。 

   （四）受處罰者之資力。 
 

 

 

 

 

 

 

 

 

 

 

 

 



附表 

項

次 

違反 

法條 

裁罰 

法條 

違反 

事實 

額度 

(新臺幣) 

違規情節及裁罰基準 

1 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 

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或工友

知悉服務學校發

生疑似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未於

二十四小時內，

依學校防治規定

所定權責，向學

校及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

管機關通報。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一、同一案件： 

(一)延誤未滿四十八

小時者處三萬元。 

(二)延誤四十八小時

以上未滿九十六小時

者處六萬元。 

(三)延誤九十六小時

以上未滿一百六十八

小時者處九萬元。 

(四)延誤一百六十八

小時以上者處十二萬

元。 

(五)延誤一百六十八

小時以上且情節重大

者處十五萬元。 

二、一年內有二案件

以上延誤通報二十四

小時以上者，自第二

案起，每次處十五萬

元。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依第一款第一

目額度裁罰： 

(一)該人員到該校服

務次日起二個月內發

生延誤通報情事。 

(二)延誤未滿一百六

十八小時，期間內遇

有通報分類之緊急事

件或甲級事件。 

(三)已進行社政通報

或已由其他相關單位

介入處理。 

2 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一項

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或工友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依下列情形，具體審

酌其裁罰額度： 



第二款 

  

偽造、變造、湮

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園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證

據。 

元以下罰

鍰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行為人之身

分係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抑或學

生。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對

被害人所生之影響。 

三、違反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次

數。 

  

3 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 

學校未將事件交

由所設之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處理，或任何

人另設調查機

制。 

一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依下列情形，具體審

酌其裁罰額度：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行為人之身

分係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抑或學

生。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對

被害人所生之影響。 

4 本法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 

學校調查處理校

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

時，未對當事人

及檢舉人之姓名

或其他足以辨識

身分之資料予以

保密。 

一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依下列情形，具體審

酌其裁罰額度： 

一、未對當事人及檢

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

以辨識身分之資料予

以保密之人數。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對

當事人及檢舉人所生

之影響。 

5 本法第二十

七條第四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 

接獲通報之學

校，未對行為人

實施必要之追蹤

輔導，或無正當

理由公布行為人

之姓名或其他足

一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依下列情形，具體審

酌其裁罰額度： 

一、行為人之身分係

校長、教師、職員、

工友，抑或學生。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



以識別其身分之

資料。 

七條第四項規定，對

學校或行為人所生之

影響。 

6 本法第十三

條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三項 

學校之招生及就

學許可有性別、

性別特質、性別

認同或性傾向之

差別待遇，且並

無基於歷史傳

統、特定教育目

標或其他非因性

別因素之正當理

由，而經該管主

管機關核准之情

形。 

一萬元以

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於一年內按違規次

數，裁處下列罰鍰： 

(一)第一次：一萬

元。 

(二)第二次：五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

次十萬元。 

7 本法第十四

條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三項 

一、學校因學生

之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而給予教

學、活動、評

量、獎懲、福利

及服務上之差別

待遇，且並無性

質上僅適合特定

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者之情

形。 

二、學校未對因

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而於不利

處境之學生積極

提供助，以改善

其處境。 

一萬元以

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於一年內按違規次

數，裁處下列罰鍰： 

(一)第一次：一萬

元。 

(二)第二次：五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

次十萬元。 

8 本法第十四

條之一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三項 

學校未積極維護

懷孕學生之受教

一萬元以

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於一年內按違規次

數，裁處下列罰鍰： 

(一)第一次：一萬



權，並提供必要

之協助。 

元。 

(二)第二次：五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

次十萬元。 

9 本法第十六

條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三項 

學校之考績委員

會、申訴評議委

員會、教師評審

委員會之組成，

任一性別委員未

達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且無考績

委員會及教師評

審委員會因該校

任一性別教師人

數少於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之情

形。 

一萬元以

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依違反本法第十六條

規定對當事人權益所

生之影響，具體審酌

其裁罰額度。 

10 本法第二十

條第二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三項 

學校未依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及性

霸凌防治準則訂

定防治規定，並

公告周知。 

一萬元以

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依違反本法第二十條

第二項規定對當事人

權益所生之影響，具

體審酌其裁罰額度。 

11 本法第二十

五條第六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四項 

行為人無正當理

由拒絕配合接受

心理輔導、經被

害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向被

害人道歉、接受

八小時之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課程

或其他符合教育

目的措施之處

置。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於同一調查屬實

事件，按次處罰至其

配合為止： 

(一)第一次：一萬

元。 

(二)第二次：三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

次五萬元。 

二、應審酌行為人為

校長、教師、職員、

工友或學生，就上開

裁罰基準，予以從重

或從輕處罰，而為適

當之裁處。 



12 本法第三十

條第四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四項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或調查小組

依本法規定進行

調查時，行為人

無正當理由拒絕

配合，或拒絕提

供相關資料。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於同一調查事

件，按次處罰至其配

合或提供相關資料為

止： 

(一)第一次：一萬

元。 

(二)第二次：三萬

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

次五萬元。 

二、應審酌行為人為

校長、教師、職員、

工友或學生，就上開

裁罰基準，予以從重

或從輕處罰，而為適

當之裁處。 

13 本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

項、第二項

或第六項 

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五項 

學校校長或學校

財團法人董事怠

於行使職權，致

學校未執行行為

人之懲處或處

置，或採取必要

之措施確保行為

人配合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依下列情形，具體審

酌其裁罰額度：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行為人之身

分係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抑或學

生。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第二項

或第六項規定，對被

害人所生之影響。 

 

 


